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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做好 2017 年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

统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淄博市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、

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、山东影视传媒集团，有关广播影视单位：  

近日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司、财务司下发了《关于

报送 2017 年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情况的通知》（外广字

〔2017〕904 号），组织开展 2017 年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情

况统计工作，全面掌握和评估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情况。请

高度重视本次统计工作，结合本市、本单位实际，组织所辖影视

出口企业按时提报 2017 年相关数据资料。 

各有关影视出口企业要按照总局通知要求，在按时完成网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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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报系统申报同时，提交以下纸质材料：（1）影视节目出口统计

表；（2）与广播影视相关的其他服务贸易出口统计表。所有纸质

材料需加盖企业单位公章，一式二份。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

淄博市广播电视台，山东广播电视台、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、

山东影视传媒集团负责数据催报、数据审核、纸质材料收集和统

一报送，并明确责任科（处）室和具体责任人，确保此项工作落

实到位。各市、各单位统计具体负责同志名单请于 2017 年 10 月

12 日前报至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规划发展处，前三季度出口情况

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前报送，第四季度出口情况于 2018 年 1 月

5 前报送。 

联 系 人：孔愫愫 

联系电话：0531-85036492（传真），18765850317 

邮    箱：sdgfb2008@163.com 

地    址：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8567 号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
规划发展处 

 

附件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司、财务司关于报送 

2017 年影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情况的通知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2 日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12 日印发 










